
                     医保流程调整通知
各科室：
为简化医保病人医保办理流程，经医保局审批同意后，特做如下调整：

1、 病员转上级医院时，宜宾市职工同居民一样，均使用双向转诊单，并请病员交医保局备案以便报销。
2、 病员姓名更正信息表只需科室医生、主任签字即可，不需要再到医保科盖章。

3、 居民危急症补办转诊转院申请表由科室医生准备好所有资料后填表，主任签字后即可，不需要再到医保科盖章，汇同病员其他医保登记资料交结算处即可。
4、 病员转下级医院时，宜宾市职工居民一样，均使用“双向转诊单”填报。宜宾市病员出院时将出院证、结算发票一并提交医保科办理网上下转登记后，方可免起付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保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/3/31
